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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諸多藥癮者在使用藥物的過程中，因不當的使用方式，導致 C型肝炎、

愛滋傳染病等之感染，且使用藥物本身亦會造成生理及精神上之疾病產生，

因用藥的行為導致經濟、就業、家庭層面的較不穩定之影響，為增加藥癮者

在物質使用上減少復發之保護因子，幫助藥癮者連結相關資源成為一重要

工作，遂透過轉介機制，如何有效且快速連結資源，將能對藥癮者有所幫助。 

貳、 做法說明 

一、 治療評估方式及工具 

以本中心為例，在藥癮者進入治療前，為使治療效果之評估及病程追

蹤皆能客觀且涵蓋各個層面，本中心使用 ASAM 對個案進行六個面向之

評估，但除了專業人員評估方式外，也提供個案管理師能夠使用的工具，

故也設計屬於個案管理師問卷版本，故於向度一（戒毒、中毒）：SDS、

VAS量表；向度二（生理、共病）：身心評估表；向度三（認知、行為）：

健康簡式量表；向度四（改變階段）：改變意願度量表。向度五（復發、

持續）：生活壓力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向度六（支持環境）：BAM-C的

保護因子。 

 

向度 面向 評估方式及工具 

一 戒毒、中毒 
1. DSM-5 

2. 醫師評估 

二 生理、共病 生理檢驗(含心電圖、胸部 X光、肝功能指數及傳染性疾病) 

三 認知、行為 

1. 自律神經功能檢測（HRV） 

2. 電腦化持續性注意力測驗（CPT-3） 

3. 成人心理健康量表（AMHS） 

4. 生活壓力 

5. 貝克憂鬱量表（BDI-II） 

6. 貝克焦慮量表（BAI-II） 

四 改變階段 
1. 文版改變意願量表（RCQ-TV） 

2.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五 復發、持續 家庭與社會功能評估 

六 支持環境 家庭與社會功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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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醫師門診評估 

先由個案管理師協助完成自填量表，包括基本資料、家族狀況、成

癮物質使用樣態、過去身心病史、常見成癮物質相關知識與疾病量表後，

再交由醫師評估個案過去發展史、家族史、身體疾病史、精神疾病史及

治療經過，並使用 DSM-5 進行診斷。根據成癮物質相關知識量表，提

供衛教及治療資源，後續轉介心理師、社工師評估或治療；並根據診斷

結果、戒癮動機及物質使用疾患嚴重性等，每三個月定期評估一次，以

決定是否結案或須持續追蹤及治療，並提供必要之資源轉銜。 

(二) 心理衡鑑及心理治療 

由本中心心理師針對需要進一步評估或治療之藥愛個案提供心理

衡鑑或心理治療，其心理治療又分為個別與團體兩種。 

1. 心理衡鑑：評估個案認知、情緒及精神共病（例如，認知功能、衝動控

制、人格特質與情緒狀態）。 

2. 心理治療：針對個案的狀況提供適當的需求，每個治療都有治療的目

的，為此心理師需提供適當的心理治療模式及帶領團體。 

(三) 社工家族評估與治療 

由本中心社工師提供家族治療，除了家庭系統與動力的評估外，也

提供個案如人際關係、自我成長、情緒管理、家庭支持等各方面的協助，

以強化個案戒癮動機及成效，以期達到幫助個案重回社會生活、及重建

家庭關係與社會支持網絡等目的，並視個案狀況提供合適的轉介資源。 

(四) 個案管理師 

個案進入到治療後，如藥愛個案同時為緩起訴個案，前三個月每兩

週以電訪或面訪的方式追蹤個案，並提醒個案要記得回診，後九個月則

是以每個月一次以電訪追蹤個案情況。再者需查閱個案每一次的驗尿紀

錄，追蹤個案使用物質的量，並進行關懷瞭解個案。 

(五) 治療人員資格條件 

具有專業證照，如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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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轉診(介)個案治療生理疾病之作法 

(一) 初診生理(抽血檢驗) 

藥癮者於初診時進行生理抽血檢驗，檢驗項目包含:第一階段，醫師

觀察檢驗結果，如發現數值異常，即利用 line工作群組通知門診護理師

進行追蹤，確認是否需轉介，並協助填寫轉介單(請參照附件一)或利用

大同系統進行轉介。個管師接案後，查詢個案之初診檢驗結果，若有異

常，則填寫轉診單並附影印之檢驗報告交與值班人員，由值班人員將資

料交與醫師，由醫師評估個案之情況並安排轉診。而後，個管師需追蹤

個案之看診情形，若完成就醫並出示就醫收據，則給予個案獎勵；若個

案未完成就醫，則持續鼓勵個案看診。若個案之初診檢驗結果未有異常，

則於個案返診時詢問個案是否有轉診需求。(如圖 1:依初診檢驗結果安

排共病轉診) 

 

圖 1.依初診檢驗結果安排共病轉診 

 

個管師查詢個案初診檢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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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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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予值班人員

追蹤個案看
診情形

個案完
成看診

1.出示看診收據

2.填寫問卷並領取300元
超商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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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看診

鼓勵個
案就診

門診值班人員

個案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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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單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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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轉診

檢驗值正常

於個案返
診透過會
談了解個
案是否有
轉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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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心評估 

藥癮者第二次回診時，由專責個管師利用中心設計之身心評估量表

(請參照附件二)，予個案進行身心症狀、生理疾病、精神疾病、生回困

境、女性議題、酒癮、菸癮、網癮等評估，此量表除了幫助個管師與藥

癮者建立治療同盟關係亦能更了解個案身心理狀況。當評估結果顯示藥

癮者需其他治療等需求需介入，個管師將與藥癮者進行討論並填寫轉介

表轉介至相關機構。其次，專責個管師透過初診各項評估結果，如有心

理問題需治療，即轉介醫院心理師進行治療，而社工師於個案初診評估

時發現異常則需負起責任通報，專責個管師負責綜合醫師、社工師的評

估結果，定期確認是否有介入之需求。 

(三) 回診時評估 

除了衛教之外，更是希望個案留在治療中，因此由在個案追蹤時需

加入酬賞管理，使個案願意留在治療中。因此，可先由個案的主觀評估，

填寫身心評估表，其過程中需與個案管理師訪談，以利了解個案的共病

情形。 

(四) 定期評估-三個月 

除了初診檢驗結果及評估結果，透過個管師每三個月了解個案是否

有轉診需求，或經由個案每次回診時之主述，亦可提供轉診協助。個案

有轉診需求時，若當日院內有整合性門診，將直接引導個案當日就診，

並於看診後給予獎勵；若當日本院未有整合性門診，則由個管師填寫轉

介單基本資料，送交門診醫師，並由醫師協助個案轉診，並於個案下次

返診時透過出示就醫收據領取獎勵。(如圖 2:依個案主訴安排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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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依個案主訴安排轉診 

  

1.個管師協助緩起訴個案每三個月進行共病評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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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師評估個案之情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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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寫問券並領取300元超商禮券

不需要

提醒個案注意
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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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流處遇作業 

當個案進入治療的前、中、後，其心理、生理及生活狀態都會對治療

造成極大的影響，為能更好的協助個案進行治療，因此建議分為個案進入

到治療時，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進入到第二階段時，中間需有專業

人員做五大面向評估，進而將個案分流至適當地治療模式，其流程如下： 

(一) 第一階段 

 

1. 期程為治療開始至第 3個月，每 2週返診及驗尿 1次，驗尿需待醫師

開立驗尿單後，由工作人員陪同尿液檢驗始予以承認。 

2. 初診時應給予個案生理檢測（例如，心電圖、胸部 X光、肝功能指數、

或傳染性疾病等），由個管師追蹤個案異常項目，並於個案下次返診時

提供轉診單予看診醫師。 

3. 醫師評估個案物質成癮嚴重度及是否同時有其他精神疾病，評估是否

合併憂鬱、焦慮或其他精神症狀，及時給予適當的藥物治療。 

4. 醫師依據會診過程，若需進一步評估人格特質、認知功能及情緒狀態，

可考慮轉介相關心理測驗。 

5. 社工師於初診時透過家庭及社會評估表，描繪出個案用藥戒癮史、人

際網絡、工作適應、經濟狀況、家庭支持度及正面臨的主要問題，評

估是否需進一步轉介其他資源。 

6. 個管師定期評估與追蹤個案情形，若評估有共病需求，則安排轉介至

本院相關科別或他院就診，個案回診時出示看診收據，完成問卷可領

取禮券；若個案有就業需求，則安排至就業服務接受諮詢，準時出席

並完成問卷者，可領取禮券。 

7. 實施酬償管理，若個案依循預約時間返診與驗尿檢驗，其個管師可給

第一階段

• 評估期

• 評估個案成癮
狀態

評估會議

• 分流處遇

• 專業人員做五
大評估

第二階段

• 維持期

• 進入合適的心
理治療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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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1點獎勵章，累計 5點可兌換面額 100元禮券。 

(二) 評估會議 

中心於每月舉行一次個案評估會議，邀請藥癮醫療團隊人員包括醫

師、心理師、社工師以及個管師出席，由個管師報告個案概述、物質施

用病史以及目前接受處遇情形，心理師報告心理衡鑑資料，社工師報告

社會/家族功能狀況，醫師報告個案就診情形以及需注意的生理、心理問

題，透過評估會議整合個案情形，進而決定個案後續處遇，分流至個別

心理治療或團體心理治療。 

(三) 第二階段 

1. 治療第 4個月起至結束前（原則上第 12個月期滿），會依評估會議以

及個案使用藥物類別、需求持續追蹤個案的情形。期間依據個案不同

心理治療處遇的擬定，而有 6至 9次的心理團體治療處遇。 

2. 個案生理評估及其他共病於返診時追蹤並給予相應處遇。 

3. 個管師於個案治療每月透過定期評估問卷，與個案面訪晤談進行評估，

例如，個案停藥動機、制定治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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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件 

一、 附件一：轉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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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二：身心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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